


豫交院教[2016]26号

关于开展教学督导资料检查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院、部）：

本学期已经过半，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的管理，落实教学检查制度，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总结和推广优秀的教学经验，推动我院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全面提高，经研究，定于第十周进行全院教学督导资料检查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：
1.听课记录

含各系（院、部）教研室主任以上（含教研室主任）领导干部。
2.教学检查记录
3.教研活动记录
以上记录内容包含本学期第一周至第九周。
二、检查形式
东校区各系（院、部）收齐后交到教务处督导办公室统一进行检查，汽车学院收齐后交督导办吴青善老师进行检查。
三、 时间安排
资料收取截止日期：11月9日
教务处
2016年10月31日

 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2016年10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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